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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罪與恐嚇取財罪要件不同，刑度也有差異 

最近臺灣首富因為十幾年前的婚外情遭到爆料，讓他不得不在電視媒體上現

身說明，而此一桃色風波也引發了社會大眾的紛紛議論。事件中的女主角之前為

了獲取鉅額分手費，竟採取寄發裸照等激烈行為，最後也因而被法院判刑確定。

與本件桃色糾紛有關的通姦、強制、恐嚇取財等犯罪行為，當然也引起了各界討

論，所以有必要對這些犯罪的構成要件及刑責做一簡單介紹，以便讓讀者們瞭解

該事件的相關法律問題。 

首先，有配偶的人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他人發生姦淫的行為，是會觸犯刑法

第二百三十九條的通姦罪，最重要判處一年有期徒刑，而明知對方為有配偶之人

仍與之發生性關係，則會觸犯同條的相姦罪，刑責與通姦罪一樣。不過，通姦罪

是告訴乃論之罪，而且只有配偶才可提出告訴，所以通姦後如果配偶還來不及提

告就死亡，則通姦者是不會受到刑事追訴。至於告訴則應在配偶知悉開始的六個

月內提出，否則便不合法。而這類告訴乃論之罪的告訴人在法院第一審辯論終結

前都可以撤回告訴，只要合法撤回，偵查中檢察官便會作出不起訴處分，審理中

法院則會判決不受理。要注意的是，撤回告訴的人以後就不能再提告了。 

另外，通常的告訴乃論之罪（如傷害、毀損等罪），對於共犯中的一人提起

告訴或撤回告訴，效力都會及於其他共犯，也就是說，告一個就等於告全部，對

一個撤回就等於全部撤回，但通姦罪的告訴人如果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則例外

地效力不及於相姦人，換句話說，被害人提出告訴後假若原諒配偶而不再追究，

那麼便可以只對配偶撤回告訴，而繼續告第三者。要注意的是，通姦者的配偶假

若事先縱容，或者是事後宥恕的話，那麼無論對於通姦者或是相姦者，就都不能

再提告了。 

再來，本件桃色風波中出現的「強制罪」犯行，是指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

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會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金，而且未遂犯也要處罰，至於既、未遂，則是以被害人是否已經行無義務之事，

或其權利之行使是否已被妨害來區分。又所謂「強暴」是指逞強施暴使人無以抗

拒，包含以強制力對於被害人直接施暴，以及對於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或所有物

間接施暴；而「脅迫」則是以言詞、舉動顯示加害的意思，或是以加害意思通知

他人並使其產生畏懼，而加以威脅、逼迫。重要的是，這些強暴、脅迫的行為還

必須要達到足以妨害被害人的意思決定自由，以及依照意思決定而行動的自由的

程度，進而使被害人做出沒有義務必須做的事，或是使被害人無從行使正當的權

利，如此才算觸犯本罪。 

至於本件一審法院最初所判的「恐嚇取財罪」，則是指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

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最重可以判處五年徒

刑。如果用恐嚇的方法來獲得財產上不法的利益，或是使第三人來獲得不法利益，

則是觸犯「恐嚇得利罪」，刑責與恐嚇取財罪相同，而這兩種罪的未遂犯當然也

要處罰（至於既、未遂則是以被害人或第三人的財產是否損失來區別）。簡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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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如果以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法手段，使人心生畏懼而受到強制，並進而交

付財物，則會觸犯恐嚇取財罪。不過，行為人如果誤以為其所意圖獲取的財物，

是有法律上的請求權利，而實施恐嚇以便順利取得該財物，則尚不能認為觸犯本

罪，可能只構成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而觸犯前述的強制罪而已。 

本件桃色風波所衍生的強取分手費事件，一審判決事件女主角是恐嚇取財未

遂，到了二審則改以強制未遂罪來判刑，其中最主要的差異點，就在於女主角應

當是認為可以合法請求分手費，然而卻以公布裸照等脅迫方式，來要求首富交出

法律上並無給付義務的金錢，最後則因還沒拿到錢就被查獲而仍在未遂階段，所

以二審才會以強制未遂罪來判刑。 

 

 相關法條：刑法第 239、304、346條 

 


